
66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工作研究CHINA STATE FINANCE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专家论证机制的思考
 

刘西友

格、明确的要求。三是专家库建设不健全，

部分单位未建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专家库，

边选项目边找专家。

（二）专家论证程序不科学。一是在一些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决策过程，专家论证只

是为了满足程序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体操

作中，往往存在“领导下结论在前、专家论

证在后”的情况。二是事先向专家递送项目

决策论证资料的间隔太短，缺乏有效沟通，

导致论证过程过于匆忙、草率。三是专家论

证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项目存档资料

只保留了论证专家组的总体意见，没有留存

持不同观点专家的具体意见。四是专家回避

机制不健全。部分项目论证专家来自于项目

申报单位，未实行回避。

（三）专家论证结果管理不健全，运用

不充分。一是专家论证结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和要求，部分项目专家论证意见没有统一的

格式规范，感性描述多、量化分析少、针对

性不足。二是专家论证意见内容较为空洞，

对项目决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提出有

效的解决途径。三是专家论证结果运用不充

分，专家对项目内容、资金安排规模等论证

意见未被财政部门、参与分配的主管部门充

分考虑。 

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受传统行政决策

文化的影响，在实践中一些项目决策负责人

对专家论证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

足，论证程序易被操控，论证组织不充分，

论证容易走过场，专家难以发挥作用。

专家论证机制是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

化的重要举措。当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决

策中的专家论证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

环节，具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一、当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专家

论证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在教科文卫、社会保

障、生态建设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救助等领

域安排了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强化

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尤其是项目决策管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论证机制是现代决

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科学民主

决策的一个基本环节。在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决策中引入专家论证机制，有利于保障

项目决策的合理性、正确性。但在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审计中发现，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决策专家论证机制还存在一些亟待规范的

问题。

（一）专家遴选机制不规范。一是专家组

成不合理，专家特长与决策事项的专业知识

需求不匹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一些决

策事项专业化程度高，并且涵盖多个学科，

需要咨询多个领域的专家。但在实际操作

中，遴选的部分专家专业背景与决策事项不

匹配，不仅不能及时发现方案中的瑕疵，且

容易导致专家的意见具有片面性。二是专家

选聘缺乏科学公正的程序，易受主管领导、

熟人关系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对专家的

学术水平、经验业绩、成果建树等并没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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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专家

论证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完善专家论证制度。为了保

证专家论证的真实和有效，有必要通过法律

法规等手段建立经常性的、规范的专家论证

制度。一是成立专门的涵盖各行业的论证专

家遴选机构，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统一

进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决策的论证专家遴

选工作。二是明确专家选拔的条件、承担的

责任、赋予的权力、监督约束的管理办法。

要以专家最近3-5年的科研成果作为评价

依据，定期对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更新，保

证掌握前沿理论、具有战略视野的专家进入

到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决策中。三是推行论证

专家认证机制，专家不仅要有相应的技术资

格，而且要具有进行论证的认证资格。四是

建立对项目决策论证专家的数据档案。档案

内容应包括专家参与论证时的发言记录和

个人论证意见。只要有据可查，就能督促专

家慎重考虑后果，并对其所提出的论证意见

承担责任。

（二）改进项目决策的论证程序。一是聘

请组织能力强、专业知识渊博、实践经验丰

富的专家担任专家组组长。二是提前15-20

天递送包括评估重点内容、要求等在内的相

关文件和资料，给专家预留充分的时间熟悉

流程，对专业问题进行思考和准备。三是根

据项目实际，让论证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对

项目有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并努力创造

各抒己见、充分争鸣论证的氛围。四是论证

会后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时，尽可能综合各

位专家的观点，尤其是少数专家的不同意见，

并将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意见、建议及时

反馈给各位专家。此外，还应分别记录每位

专家的个人论证意见。

（三）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对专家论

证的全过程监督。建立健全与专家咨询制度

密切相关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

证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通过征集了

解群众意见，拓宽决策思路，对公众提出的

正确意见应进一步充实到决策方案中。另一

方面，对于由于专家咨询导致的项目决策重

大失误，应依法追究相应专家的相应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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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冒用中国财政杂志社名义

虚假办班办会的郑重声明

近期发现有人伪造公章，冒用“中国财政杂志社”名义在各地举办各种收费性质的培训班，用违法

手段敛取钱财，侵犯了我社的合法权益。在此郑重声明，我社自2009年起，从未举办过任何收费性质

的培训班和会议，社会上凡是以“中国财政杂志社”或者“中国财政杂志社培训部”等名义举办的所有

收费性质的培训班、进修班、研讨会等活动都属违法行为。希望各有关部门、单位及广大读者提高警

惕，避免上当受骗，并欢迎举报，举报电话：010-88227113。

对于假冒我社名义的违法办班办会行为，我社将采取法律手段，切实维护我社自身及广大读者、

作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郑重声明！

                                  中国财政杂志社

                                     2012.5.3

声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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